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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55）

自願性披露
錦波生物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由智雲健康科技集團（「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以及併表聯屬實體
統稱為「本集團」）自願作出。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
公司於2023年12月28日與山西錦波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錦波生物」）訂立不
具法律約束力的戰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協議」）。

於北京證券交易所上市的錦波生物（股票代碼：832982）主要從事以重組人源化
膠原蛋白產品和抗HPV生物蛋白產品為核心產品的各類醫療器械、功能性護膚
品的研發、生產及銷售，是全球首個重組人源化膠原蛋白生物新材料生產企業，
並制定了重組人源化膠原蛋白標準（YY/T1888-2023《重組人源化膠原蛋白》）。
重組人源化膠原蛋白作為原始創新的生物材料，有利於開發出符合各種應用
場景的新產品。錦波生物的終端產品主要應用於婦科、皮膚科、外科、五官科、
口腔科、肛腸科、護膚等領域，具有很大的市場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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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戰略合作協議，本集團將成為錦波生物特定產品線下藥店渠道銷售的獨
家總經銷商。在合作期間，訂約方將利用本集團線下藥店網絡就錦波生物健康
產品的營銷推廣和產品銷售開展合作，本集團還將利用其技術專長為錦波生
物提供定製化軟件服務。訂約方希望通過業務合作以數字化的方式為錦波生
物開拓更廣闊的市場並提升推廣效率，同時也為本集團覆蓋的藥店提供優質
的健康產品。

董事會認為，戰略合作協議為訂約方提供寶貴機會利用各自的資源及專業知識，
為彼此創造互利及協同效應。因此，董事會認為，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符合本公
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據董事會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錦波生物為獨立於本公司
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的第三方。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在適當時候就潛在合作另行發出公告。本公
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智雲健康科技集團*

匡明
董事長、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香港，2023年12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匡明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家聰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洪偉
力博士、張賽音先生及Ang Khai Meng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